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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人身保險業精算簽證作業補充說明修正對照表 

114年度條文 113年度條文 說明 

第一章、總則 第一章、總則  

一、本說明係配合保險法第 144

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補充說明簽

證精算人員執行簽證工作時應遵

循之事項，以及簽證報告內容與

格式之要求，以作為主管機關審

閱 114 年度人身保險業精算簽證

報告之重要依據。 

一、本說明係配合保險法第 144

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補充說明簽

證精算人員執行簽證工作時應遵

循之事項，以及簽證報告內容與

格式之要求，以作為主管機關審

閱 113 年度人身保險業精算簽證

報告之重要依據。 

年度變更。 

第七章、投資決策評估 第七章、投資決策評估  

四十二之一簽證精算人員應依下

列項目執行接軌二制度所須投資

決策評估相關內容： 

(一)依最近一期 TIS 測試結果，

分析不同情境下各區隔資產

Bucket 分類及現金流量匹配

狀況，提具各區隔資產投資

決策調整建議。 

(二)提供下列資產負債存續期間

分析內容，並提出利率風險

控管機制： 

1.現行及因應未來接軌二制度

之資產負債存續期間分析表

格各項計算標準差異對照

表，以及利率資本需求對股

東權益比率之分析等內容。

(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C-1) 

2.各區隔帳戶及公司整體之有

效 存 續 期 間 (Effective 

Duration)分析及關鍵存續期

間 (Key Rate Duration)分析 

(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C-2) 

接軌二制度之投資決策評估內容

應提送簽署公司之資產負債管理

委員會(如公司無該委員會則應

以其他相當或以上層級專案小組

或組織代替)討論通過後，由簽

四十二之一簽證精算人員應依下

列項目執行接軌二制度所須投資

決策評估相關內容： 

(一)依最近一期 ICS 測試結果，

分析不同情境下各區隔資產

Bucket 分類及現金流量匹配

狀況，提具各區隔資產投資

決策調整建議。 

(二)提供下列資產負債存續期間

分析內容，並提出利率風險

控管機制： 

1.現行及因應未來接軌二制度

之資產負債存續期間分析表

格各項計算標準差異對照

表，以及利率資本需求對股

東權益比率之分析等內容。

(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1-1) 

2.各區隔帳戶及公司整體之有

效 存 續 期 間 (Effective 

Duration)分析及關鍵存續期

間 (Key Rate Duration)分析 

(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1-2) 

接軌二制度之投資決策評估內容

應提送簽署公司之資產負債管理

委員會(如公司無該委員會則應以

其他相當或以上層級專案小組或

組織代替)討論後，由簽署公司於

1.配合整併納入壽險

業負債公允價值評

估案部分表格，調

整原接軌二制度指

定表格編號。 

2.更新本點第 2 項接

軌二制度之投資決

策評估內容繳交時

點，比照上一(113)

年度作法，須提送

簽署公司資產負債

管理委員會討論通

過後，隔(115)年 4

月底函報主管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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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條文 113年度條文 說明 

署公司於 115年 4月 30日前函報

主管機關。 

114年 4月 30日前函報主管機關

。 

第八章、清償能力評估 第八章、清償能力評估  

第一節、現行之清償能力評估 第一節、現行之清償能力評估  

刪除 四十六之一、簽證精算人員應提

供預測公司整體至接軌日前未來

各年度再保後之 RBC 資本適足

率、淨值比率，以及 ICS資本適

足率等評估結果(詳接軌二制度指

定表格 2-1)，並出具適足性之意

見及相關建議。其中各年底 RBC

資本適足率如有未達 200％或淨

值比率未達 3％之情事，則應提

供達 RBC資本適足率 200％或淨

值比率達 3％所需立即一次增資

金額。  

簽證精算人員應提供計算RBC資

本適足率所採用之下列各款精算

假設之數值及其依據，且檢附在

相同比較基礎下精算假設與過去

實際經驗之對照表，並說明其合

理性。  

(一)資產面假設：至少包括期初

資產組合群組方式、資產評

價方式、資產配置比例、再

投資策略、避險成本、違約

成本及各項資產投資收益等

假設，其中針對資產評價方

式應說明與會計基礎是否具

一致性。  

(二)負債面假設：至少包括期初

有效契約群組方式、接軌日

前未來各年新契約保費收入

及商品分布假設、脫退率、

死亡率、罹病率、費用、分

紅、宣告利率、再保收支等

假設。 

配合 115年 1月 1日

起已適用接軌二制度

，已無須未來年度預

估 RBC 資本適足率

，淨值比率及 ICS資

本適足率等評估結果

已納入第 46-2 點範

圍，爰刪除本點規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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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精算人員應同時檢附當年度

實際及預測公司整體至接軌日前

未來各年度預估之資產負債表及

損益表之對照表。 

  第二節、接軌二制度之清償能

力評估 

  第二節、接軌二制度之清償能

力評估 

 

四十六之二、簽證精算人員應依

據下列二個步驟執行接軌二制度

所需清償能力相關測試與評估

(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D-1-

1~D-2-5)，並說明如何制定接軌

二制度管理目標以及控管機制

(含量化控管指標)。 

(一) 步驟一：基礎情境分析(採

114年 12月 31日之有效契約

及利率情境為基礎)，包括接

軌 IFRS17及 TIS二制度之策

略規劃、IFRS17 淨值比評估

及 TIS 比率包含及不包含過

渡措施之分析。 

(二) 步驟二：計算 ICS 國際版利

率情境下接軌二制度之資本

適足率，以供與 TIS 比率比

較。 

接軌二制度之清償能力評估內容

應提送簽署公司之資產負債管理

委員會(如公司無該委員會則應以

其他相當或以上層級專案小組或

組織代替)討論通過後，由簽署公

司於 115年 4月 30日前函報主管

機關。 

四十六之二、簽證精算人員應依

據下列四個步驟執行接軌二制度

所須清償能力相關測試與評估(詳

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3-1-1~3-3-

5)，並說明如何制定接軌二制度

管理目標以及控管機制(含量化控

管指標)。其中新契約保費收入前

3 年預估值應採公司營運計畫內

容，之後年度應採計持平假設方

式。 

(一 )步驟一：基礎情境分析 (採

113年 12月 31日之有效契約

及利率情境為基礎)，包括接

軌 IFRS17及 ICS二制度之策

略規劃、IFRS17 淨值比評估

及 ICS 比率包含及不包含過

渡措施之分析。 

(二)步驟二：敏感度情境分析，

分別以 109 年 12 月 31 日為

利率下降情境，以及 114 年

1 月 31 日為最新利率情境，

有效契約維持 113年 12月 31

日時點狀況。 

(三)步驟三：不同利率情境下接

軌二制度評估結果之合理性

分析。 

(四)步驟四：綜合上述不同利率

情境，以及額外分析不同經

濟情境下量化結果 (若有 )

後，提出接軌二制度自主管

理方案(含補強規劃)。 

1.調整原接軌二制度

指定表格編號。 

2.考量本會已於 114

年 10 月 17 日發布

「保險業自有資本

與風險資本選擇性

過渡措施應注意事

項」及申請過渡措

施所須表格，為利

業者評估所填載之

表格及內容具一致

性，現行接軌二制

度之清償能力評估

內容相關表格配合

修正，包含刪除本

點第 1 項有關未來

年度新契約保費收

入假設規範、刪除

本點第 1 項原第 2

款至第 4 款敏感度

情境試算及結果分

析，並新增第 2 款

計算 ICS 國際版利

率情境下之資本適

足率，以利與我國

在地化利率情境下

之資本適足率結果

做比較。 

3.配合「保險業自有

資本與風險資本選

擇性過渡措施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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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二制度之清償能力評估內容

應提送簽署公司之董事會討論

後，由簽署公司於 114年 4月 30

日前函報主管機關。 

意事項」第五點已

提報董事會討論之

規定，爰將本點第

2 項比照接軌二制

度之投資決策評估

內容，改提送資產

負債管理委員會討

論通過後函報主管

機關。至於繳交時

點則維持去年作

法，於隔(115)年 4

月底前函報主管機

關。 

第十章、其他 第十章、其他  

七十一、115 年需進行複核作業

之公司最遲應於 114 年 11 月 30

日前確認外部複核精算人員，並

函報主管機關。 

七十一、114 年需進行複核作業

之公司最遲應於 113 年 11 月 30

日前確認外部複核精算人員，並

函報主管機關。 

年度變更。 

七十一之一、簽證精算人員應確

認接軌二制度所需各種準備金核

算及保險費率釐訂之下列有關項

目試算內容，並由簽署公司於

115年 4月 30日前將相關內容函

報主管機關。 

(一)接軌 IFRS17之各種準備金核

算 

1.依 IFRS17規範計算之保險合

約負債(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

格 A-1-1~A-1-6)； 

2.依 IFRS9 規範計算之金融負

債(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A-

2)； 

3.IFRS15 規範計算之服務合約

負債(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A-3)； 

 1.本點新增。 

2.本點包含表格來源

，說明如下： 

(1)配合 114年 1月 1

日已進行開帳作

業，自 114年度已

無須要求壽險公

司函報未來年度

之壽險業有效契

約負債公允價值

評估作業，爰將

該評估案有用表

格評估納入後續

年度精算簽證作

業相關表格範圍

，並採簽證項目

屬性分類納入。 

(2)為利公司掌握預

期理賠及費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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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於業務屬性所提存之其他

準備(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A-4-1~A-4-4) 

(二)接軌二制度之保險費率釐訂 

1.新契約保費收入佔率前五名

商品之 IFRS17 邊際利潤

(CSM)及 TIS 資本貢獻(CC) 

(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B-

1)； 

2.虧損性合約群組之明細及分

析(詳接軌二制度指定表格 B-

2)。 

實際理賠及費用

之落差狀況並確

保訂定合理假設

， 爰 於 接 軌

IFRS17 之各種準

備金核算增列表

格填列組合層級

下賠款偏離率及

維持費用偏離率

二項指標(表 A-1-

4)，以為觀察。 

(3)接軌 IFRS17 後，

合 約 服 務 邊 際

(CSM)為衡量公司

長期獲利能力的

重要指標之一，

而透過 CSM 調節

表可以清楚區分

來自新契約原始

認列之 CSM、吸

收與未來服務相

關履約現金流量

變動之 CSM 調整

數，以及當期服

務提供之 CSM 釋

出等部分。為利

公司觀察 CSM 年

度間變動，爰增

列表格(表 A-1-5)

區分不同業務下

各過渡方式之合

約服務邊際變動

及不同組合層級

下之合約服務邊

際變動。 

(4)為利公司觀察接

軌二制度下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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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利潤水準，

爰於接軌二制度

之保險費率釐訂

增列計算 IFRS17

下 之 邊 際 利 潤

(CSM)，以及計算

TIS 下之資本貢獻

(CC)。另增列表

格(表 B-2)針對虧

損性合約群組應

提供明細並分析

原因，以及提具

相關精算意見供

公司內部保險商

品管理小組作為

保險商品定價合

理性分析檢視項

目之參考。 

3.本點第 1 項明定簽

證精算人員應確認

本點相關內容並於

114年 4月 30日前

函報主管機關。 

4.另接軌 IFRS17 之

各種準備金核算亦

屬於 114 年度複核

範圍。 

第十一章 接軌新一代清償能力

過渡措施模擬申請文

件所須評估內容 

第十一章 接軌新一代清償能力

過渡措施模擬申請文

件所須評估內容 

 

刪除 七十二、簽署公司如擬於 114 年

間向主管機關申請接軌新一代清

償能力之過渡措施者，簽證精算

人員依下列要求提出接軌新一代

清償能力之過渡措施模擬申請文

件所須評估內容，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函送該份內容至主管機關

配合本會已於 114年

10 月 17 日金管保財

字第 11404939721號

令發布「保險業自有

資本與風險資本選擇

性過渡措施應注意事

項」訂定正式申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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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 113年 12月 31日有效契約

及利率情境為基礎，相關評

估內容均須確保接軌二制度

後，過渡期間內各年度之

IFRS17 淨值比率達 3％及含

過渡措施之 ICS 比率達 100

％。 

(二)接軌二制度之評估規劃，至

少應包含下列內容： 

1.評估所採之各項假設說明；

另若接軌二制度評估之利率

情境異於準備金適足性測試

利率情境，部分假設應有不

同處理方式，請於相關說明

時載明其差異。 

2.商品策略、盈餘保留及增資

等規劃； 

3.接軌 IFRS17：高利率保單利

率轉換措施(ICS共用)之選用

結果； 

4.接軌 ICS：選擇性過渡措施

之選用結果。 

(三)接軌日淨資產過渡措施之評

估，至少應包含下列內容： 

1.確認接軌日過渡業務之資產

圈選策略及結果； 

2.查核接軌日過渡業務之

IFRS4負債及 ICS負債。 

(四)應推估採用及未採用過渡措

施下，接軌日及過渡期間內

各年度淨值比及資本適足率

，並就下列項目以量化評估

方式說明計算結果之合理性

： 

1.ICS 淨資產過渡措施調整數

計算表； 

軌新一代清償能力過

渡措施所須評估內容

及檢附之表格，爰刪

除本點評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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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FRS17保險服務結果分析； 

3.IFRS17財務結果分析； 

4.ICS自有資本變動分析； 

5.ICS風險資本分析。 


